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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2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3月14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0年3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

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吴

礼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详见2020年3月26日公司指定披露信息的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

将在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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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报告》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2020年3月26日公司指定披露信息的媒体《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就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审计报

告，认为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和《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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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本公司的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

报表口径资产总额823,621.81万元，净资产总额为513,406.07万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712,854.4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0,598.05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6,418.12万元，详细情况参见《公司2019年度报

告》之“第九节 财务报告”。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5,980,495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09,908,307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征求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按照下述预案实施

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1,724,717,363股为基数，以截止2019年12月31日母公

司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元(含税)，本次共分配现金

344,943,472.60元。该事项如获股东大会批准，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如果公司总

股本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现金

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分配比例存在由于总股本变化而进行调整

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

项说明和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我公司将于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15点至17点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司2019年度业绩以及利润分配预案网上说明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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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2019年度业绩以及利润分配预案网上说明会的公告》详见2020年3月26

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 

8、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并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的范围内，与其协商审计费用并

签订相关协议。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和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公司拟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详见2020年3月26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详见《<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2020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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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进行修订。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修订对照

表》、《<公司外担保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

对照表》《<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修订对照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详见2019年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 

11、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修订并启用新的《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变动管理制度》、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公司防止

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公司特定对象来

访接待管理制度》、《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上述《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制度详见2019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 

1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向公司分配利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昆山分所审计，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

司全资子公司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下称“沪利微电”）累积未分配利润为

210,375,926.06元。同意沪利微电将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全部累积未分配利润

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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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审议通过《关于拟增加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8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便于更为广泛的开展询价，以甄选有竞争优势的金融机构进行实际合作，

有效控制资金成本，拟对上述已审议事项进行调整，将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总额由折合人民币40亿元增加至55亿元，其余事项不变。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拟增加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详见2020年3

月26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1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兹定于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20年3月26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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